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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重點介紹



專業加給與主管加給(一)

 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第5條第1項：公務人員職務加給、
技術或專業加給

原則上均依銓敘審定職等支給。

例外情形：

權理人員職務加給及專業加給均依權理之職務所列最低職等
支給。

銓敘審定職等高於所任職務所列最高職等者，其專業加給依
其銓敘審定支給，其職務加給依所任職務所列最高職等支給。



專業加給與主管加給(二)

薦任第6職等組員代理薦任第7職等組長超過10天，代理期
間如何支給加給？

代理期間支給薦任第7職等的專業加給和主管加給。

公務人員原任薦任第9職等主管，調任至薦任第7職等到第8
職等主管，且銓審薦任第9職等有案，其專業加給和主管加
給如何支領?

支領薦任第9職等專業加給，支領薦任第8職等主管加給。



專業加給與主管加給(三)

公務人員原任薦任第7職等組長，降調為至委任第4職等到第5職

等助理員，經銓審為委任第5職等年功俸10級520俸點原支590

俸點仍予以照支，其專業加給和主管加給如何支領?

專業加給依其銓審：支領委任第5職等

職務加給依其所佔職務：本職缺非主管職，無主管加給



專業加給與主管加給(四)

幹事代理主管，
如何可以支領主
管加給？

連續代理達10個工作日
依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第12條第1項，各機關現職人員經
權責機關依法令規定核派代理職務連續十個工作日以上者，
自實際代理之日起，依代理職務之職等支給。

第一項所稱連續十個工作日，指扣除例假日後，連續出勤
合計達十個工作日。

 但職務代理人例假日因公出差、業務輪值出勤或奉派加班，如係執行被
代理人職務上之業務，得併計工作日。

 職務代理人奉准給假期間視為代理連續，但不予計入工作日。

主管加給按月支給
當月服務未滿整月者，按當月實際在職日數覈實計支。

前項每日計發金額之標準，以當月全月加給除以該月全月
之日數計算。



醫事人員改任換敘遇專業加給之差額薪調

自一般人員專業
加給表直接併表
二之後，醫事人
員改任換敘後之
差額如何補發？

所支數額如較原支數額為低者，補足其差額：
公立醫療機構及公立學校原按表（一）支給專業加給之醫
事人員，於改任換敘後改支表（二十四）之數額如較原表
（一）為低者，以原表（一）與表（二十四）核算專業加
給差額。(行政院89年11月17日臺89人政給字第211116號函)

自表一併入表二後，以原差額乘以年度通案待遇調幅
注意!不是直接發表二跟表二十四的差額!

進整至十位數，不足新臺幣10元，均以10元計，為
調整後差額。

嗣後遇有年度通案待遇調整時，請各機關學校逕依
照上開調整規定核算專業加給差額。

(人事總處113.8.5總處給字第1134001541號函)



教師主管職務加給(一)

公立中小學教師主管職務加給(依「公立中小學校校長、幼稚園園長及教師兼任主管人員主管職務加給表」製表)

職別 職級 支給標準

校長
高中職 相當簡任第十職等 13,110

國中小 相當薦任第九職等 9,710

高中處室主任
國中處室主任(70班以上，且支本薪310以上)

相當薦任第八職等 7,520

國中處室主任(未滿70班，或70班以上且支290以下)

國小主任
高中科主任
高國中小組長(薪點290以上)

相當薦任第七職等 5,750

高國中小組長(薪點245~275) 相當薦任第六職等 4,720

高國中小組長(薪點230以下) 相當薦任第五職等 4,190

請注意資淺
教師擔任組
長的主管加
給有沒有隨
晉級需要調

整!!



教師主管職務加給(二)

兼任行政教師請
假，找專任教師
代理是否可以支
領主管加給？

教師請假規則第14條

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請假期間，其行政職務應由學
校預為排定現職人員代理順序

兼任行政職務教師請假期間指派之職務代理人順位，
建請由教師兼任行政人員代理之，避免由專任教師
代理行政職務。

可依學校狀況予以彈性處理，如由 2 位以上教師兼
行政人員代理請假人員之職務等方式。

(99 年 9 月 30 日臺人（一）字第 0990144281 號函)

(99 年12 月 28 日臺人（一）字第 0990226877 號書函)



教師導師及特教職務加給(一)

行政院107 年 9 月 28 日院授人給字第
1070052574 號函修正「公立中小學校
導師及特殊教育職務加給表」， 107 年
8 月 1 日生效。

支領數
額

是否納
入所得
稅

是否納
入健保
保額

是否計
入考績
獎金

是否計
入年終
工作獎
金

導師加給 3,000 X V V X

特教職
務加給

持有特殊教育教師證書之教師 1,800

V V V X
未具特殊教育教師證書之教師 600

主管職務加給以外的其他職務加給，未納入加班費計算。
爰導師費及特教職務加給，尚不得納入加班費及未休假加班費計支內涵。

支給對象：

特殊教育班級
編制內專任教
師，支給人數
依核定特教班
級正式員額編
制數而定。

如非佔特教老
師員額之教師，
自無從支領特
教育職務加給。



教師導師及特教職務加給(二)

教師請假是否可
以發給導師費及
特教職務加給？

公立中小學教師給假期間或停聘之職務加給支給基準

事假及家庭照顧假每學年合計超過7日的部分，不發給導
師或特殊教育職務加給。

爰按日扣薪的部分，導師職務加給及特殊教育職務加給
亦應扣除不發。

代理教師自實際代理之日起，按日計發支給導師或特殊
教育職務加給。代理未滿一日者，不計入代理日數，不
得累計。

★特殊情形：連續代理者，第1天從下午開始代理，最後1天只代
理到上午，此時前後兩個半天可以併計為1日。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0.4.14臺教國署人字第1100038347號函)

該費用由學校用人費支應，非由請假教師支付！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608


教師導師及特教職務加給(三)

教師延長病假是
否可以發給職務
加給？

教師兼任導師者，延長病假期間得支給導師職務加給
依「公立中小學教師給假期間或停聘之職務加給支給基準」
規定，教師兼任導師者，事假及家庭照顧假每學年合計超過
7日的部分，不發給導師或特殊教育職務加給。(反面列舉)

主管加給於延長病假期間照常支給
依「公立中小學教師給假期間或停聘之職務加給支給基準」
第2點，教師兼任主管職務者，依規定給假期間，其本人及
所兼主管職務之代理人之支領主管職務加給，比照公務人
員加給給與辦法規定辦理。

復依「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第11條第1項第2點，依公
務人員請假規則規定期限給假之期間，其加給照常支給。



特教職務加給(一)

兼任行政的特教
老師特教職務加
給怎麼發？

公立中小學教師職務加給及工作費支給要點第3點

依公立中小學校導師及特殊教育職務支給表發給

學校兼行政職或導師之特教老師(佔特教老師缺)，其特
殊教育職務加給，應以其每周實際擔任特殊教育課程節
數，佔專任特殊教育應上課節數比例支給。 (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 107 年 11 月 14 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070130512 號函)

但有下列各款情形者，支給全額特殊教育職務加給：

 兼任學校或附設學校集中式特教班、分散式資源班或巡迴輔
導班導師

 兼任特殊教育學校主管職務

 兼任一般學校辦理特殊教育職務主管職務

 原則：特教組長、資優教育組組長、輔導主任

 僅針對原已支領特教加給之特教老師發給，如為普通班教師兼
任特教組長，本未領取特教加給，依然不得支領。

(教育部113.1.12臺教授國字第1130005363號函)

https://www.root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A040080021026700-1060106


特教職務加給(二)

特殊教育教師同
時兼任一般學校
辦理特殊教育業
務主管職務之資
格認定

特教老師(佔特教老師缺)兼任一般學校辦理
特殊教育職務主管職務：
於處、室內設置特殊教育組之處、室主管可支領全
額特教加給（例如於輔導室內設置特殊教育組之輔
導主任）。

學校有設置資優教育組，其資優教育組組長亦為支
領全額特教加給之對象。

若學校囿於員額編制無設置特殊教育專責單位，係
由輔導室或其他單位專責辦理特殊教育業務，其主
管為特殊教育教師兼任者，得依規定支領全額特殊
教育職務加給。
學校因特教班級數未達設置特教組長的標準，而由其他單
位專責辦理特殊教育業務時，主管為特教老師兼任者，亦
得依規定支領全額特殊教育職務加給



特教職務加給(三)

支領特教職務加
給常見問題

學校兼行政職或導師之特教老師(佔特教老
師缺)，其特殊教育職務加給，應以其每周
實際擔任特殊教育課程節數，佔專任特殊
教育應上課節數比例支給。

其中「實際擔任特殊教育課程節數」不包含「超時
授課節數」 (101.3.9臺人（二）字第1010024544號函)

其中所稱特教老師「以佔特教老師缺」為判斷基準，
如指派佔一般教師缺之老師兼任特教班導師，依然
不得支領特教職務加給。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7.11.26臺教國署人字第1070146392號函)



代理導師鐘點費(一)

 發給原則

• 由專任教師代理導師職務

• 因教學需要無法減少授課節數

• 在不重領不兼領原則下

額外發給代理導師鐘點費。

 核算方式

• 依其實際代理天數(不含例
假日)

• 以同科或同領域導師與專
任教師每週授課之實際差
距節數計算

• A(實際代課天數)/5(每周
授課天數)* B(實際代課節
數差距)=C(發給鐘點費節
數)



代理導師鐘點費(二)

兼任行政教師代
理導師可以支領
代導師鐘點費嗎？

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因每周授課鐘點較兼任導師職
務教師少，尚無酌減授課鐘點之問題。
教育部台人(三)字第0960185819號函

教育部89年9月15日台(89)人(三)字第89087811號
書函略以，專任教師每周授課節數較兼任導師職務
教師多，如其代理導師職務，且囿於教學需要無法
減少授課鐘點時，使得支領代理導師鐘點費。

注意!依「公立中小學教師給假期間或停聘之職務
加給支給基準」支給方式補充說明表規定，具兼
任主管職務者代理導師，以學校受有員額編制限
制，並報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者為限。



超鐘點費之差假檢核

教師當周上課有
請假就不能支領
超鐘點費嗎？

超鐘點費由教務處製作清冊，人事室僅需確認
教師支領超鐘點之節次未請假。

依課表排定之超時授課節數(次)決定之。
如排定超時授課節次當節有實際授課者即可支
領(可安排調課)，無涉於基本授課節次是否請
假。

若該排定超時授課鐘點之節次未授課，則不發
給超時授課鐘點費，由實際授課者支領之。
(教育部101年5月21日臺人（三）字第1010079454號函)



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一)

該支給基準規定
所稱「整學期」
之意涵為何？

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規定
整學期兼任、代課者：按每週排定之兼任、代課節
數，每月以4週，每學期以5個半月計算發給。

非整學期兼任、代課者：依實際授課節數發給。

依各級學校學生學年學期假期辦法第2條規定
 一學年分為二學期，分別以8月1日至翌年1月31日、2月1日至7月31
日各為一學期。 (教育部94 年 11 月 10 日臺人（三）字第 0940149332號函)

教育部94年12月13日臺人 (三)字第0940168495號函：
 94 年 11 月 10 日台人（三）字第 0940149332 號函釋，與該兼任、
代課教師之聘期應否以該期間為起迄，始得認定屬整學期兼任或代課
之問題尚無涉。

 兼任、代課教師之實際兼任或代課情形，由學校依權責管理，爰兼任、
代課教師其聘期及出勤狀況，如經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權責認
定係屬整學期兼任或代課者，自得依「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
支給基準」所定整學期兼任、代課者之標準計算發給鐘點費。



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二)

該支給基準規定
所稱「整學期」
之意涵為何？

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聘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
辦法規定
學校聘任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其聘期由學校依實際
需要定之(請自行與第二項代理教師參照)(§5-2-1)

學校應於聘約有效期間為其投保勞工保險、勞工職業災
害保險、就業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16-1)



代理教師經公開甄選、聘期超過3個月之薪資發給

代理教師經公開
甄選，聘期超過3
個月，如實際代
理未滿3個月即離
職，是否需收回
之前期間的例假
日薪資？

中小學代理教師待遇支給基準規定
代理3個月以上者：依實際代理之月數，按月支給

未滿3個月：按實際代理之日數支給。

依113年4月17日臺教授國字第1130043972
號函釋
其待遇支給方式，依聘約所訂聘期：

聘期整體達3個月以上者：按月支給，破月者按實際在職
日數覈實計支。(無須扣除例假日)

聘期未滿3個月者：按實際代理之日數支給(例假日不支薪)。

爰代理教師自始簽了3個月以上的聘期，嗣後
服務未滿3個月即離職，無須收回例假日薪資。
(教育部98年6月15日台人(三)字第0980101175號函及本局94年6月6日北市教人字第09434085600
號函因聘期縮短導致代理少於3個月須改為按日計薪函停止適用)



幼兒園代課鐘點費

 本薪及學術研究費，比照國小代理教師規定支給。

 代理期間薪資計算方式
 代理期間達3個月以上，並經公開甄選聘任者：

依實際代理月數按月支給。

未滿整月者按實際在職日數覈實計支。

其每日計發金額以當月全月薪給總額，

除以該月全月之日數計算。

 代理期間未滿3個月，依實際代理按日計酬。

 代理未滿一日者，按實際代理之時數，按時支給。

其每小時計發金額以日薪資除以8小時計，低於最低基本工資時薪者，則以基本工
資之時薪發給(依教育部114年1月8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35603171號函，只針對按時計酬)。

不是比照國小教師鐘點費發放每節336元！



★公立幼兒園學前特殊教育班可領鐘點費

公立幼兒園學前特
殊教育班代理特殊
教育教師代理期間
未滿1日者，如何
計算代課費用？

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班之設立係依特教法及
其子法之規定辦理：
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班得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
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進用代理代課教師

因其非屬教保服務人員，不適用教保服務人員條例施行
細則第9條之規定(按時計酬)。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3.4.15臺教國署幼字第1130047074號函)

公立幼兒園學前特殊教育班特殊教育教師代理期
間之薪資得依「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
費支給基準表」支給：
未滿1日，比照國民小學階段鐘點費支給。

按代課時數每小時支給鐘點費新臺幣336元。
(教育部113.7.19臺教授國字第1135601522號函)



幼兒園代理教師無教師資格，可領導師費嗎?

幼兒園代理教師是
否具教師資格，影
響職務加給之支領

公立幼兒園教師依教保服務人員條例§14：待遇部
分準用教師待遇條例有關公立國民小學

公立幼兒園代理教師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施行細
則§12幼照法施行細則§13第5項規定，比照國民小
學代理教師。
幼照法施行細則第13條第5項僅規範本薪及學術研究費
得比照國民小學代理教師規定支給，導師職務加給尚無
明定

幼兒園代理教師具教師證與否影響職務加給支領：
具教師證者：支領導師費3000元。

不具教師證者：支領教保費2000元。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0.3.19臺教國署幼字第1100012601號函)



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薪資支給(學前科)

依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之進用考核及待遇辦法規定

契約進用教保員：依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薪資支給基準表

契約進用廚工及職員：依臺北市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廚工及職員薪資
基準表。

薪資計算方式

按月計酬，服務未滿整月者，按服務期間曆日覈實計之。

按日計酬：以當月全月薪給總額除以30日計算，並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規
定之基本工資。(注意：按日計酬的基本工資計算為基本工資時薪*8)

按時計酬：以日薪資除以8小時計，並不得低於勞基法基本工資(時薪190)。



★教保員薪資支給計算尾數未滿1元疑義

教保員薪資以日計
算者或以時薪計算
者，總合計金額倘
有發生尾數未滿1
元之情形，如何處
理？

依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之進用考核及待遇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12條第5項規定：
以日計算者，依月薪資除以三十日計

以時薪計算者，以日薪資除以八小時計。

依勞動基準法第1條及性別工作平等法第2條第1項
規定：
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
準。

雇主與受僱者之約定優於本法者，從其約定。

考量雇主得與受僱者約定優於本法，教保員薪資
以日計算者或以時薪計算者，總合計金額倘有發
生尾數未滿1元之情形，採無條件進位方式計算。

(教育部102年5月9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20035180號函)



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年終工作獎金併計

教保員的服務年
資可以併計支領
年終工作獎金嗎?

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之進用考核及待遇辦
法第14 條第3 項
「契約進用人員年終工作獎金，比照當年度軍公教人員年終工
作獎金及慰問金發給規定辦理。」

 12月份為在職的教保員，得併計年度中代理教師/其他代理教
保員/其他校代理教保員/「補充國民小學行政人力專案計畫」
之人力之年資計算年終工作獎金。

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發給對象未納入教
保員
 12月份為在職公務人員、專任教師或代理教師等其他軍公教人
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可支領對象，教保員年資不得逕
行併計年資發给年終工作獎金。

由原幼兒園或學校按其以契約進用身分實際任職月數占全年度
月數之比率，以契約進用人員身分在職最後一個月所支待遇為
計算基準，於不重領、不兼領原則下，發給年終工作獎金。



12月份在職之按日計酬代理教師年終工作獎金

12月份在職之按
日計酬代理教師
年終工作獎金如
何計算?

按日計酬代理教師：屬
職務代理人性質，非臨
時人員性質

年度中無其他代理年資：依12月份實際支給薪
酬數額*1.5*1/12計算。

例：短期代理教師190薪點日薪1438元，112.12.1~112.12.2
實際代理2日，年終工作獎金為(1438*2)*1.5*1/12=360。

年度中曾有其他代理年資：以平均日薪計算及
薪俸分項採計，兩種擇優計之。

 短期代理教師190薪點日薪1438元(112年度)，112.5.1、12.15擔任短
期代理教師(2日)，臨時人員日薪774元，112.12.1-112.12.3擔任臨時
人員 (3日)

 依平均日薪計算：(12月當月實發數額/12月份服務日數)*31*1.5*1/12

12月平均日薪推算為 (774*3+1438)/4=940

年終工作獎金數額為 940*31*1.5*1/12=3643

 將薪俸分項採計，但由於兩者日數合計未超過1個月，以價高者計之：

A.代理教師：12月待遇基準月薪(22435+20700)*1.5月*1/12=5392

B. 年終工作獎金數額為5392元。



配合基本工資薪調及工作規則修訂

工友薪餉、約僱
人員及臨時人員
等低於薪調後基
本工資?

約僱、工友及臨時人員等基層員工月薪應高於
最低工資1.1倍。
約僱人員以二等及三等220薪點以下僱用，自該日
起應全面以230薪點以上改僱及支薪。

依「工友管理要點」進用之技工工友，嗣後如有新
僱工友，應高於最低工資1.1倍基準之原則給薪。

臨時人員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
用要點應高於最低工資1.1倍基準之原則給薪。

非適用臨時人員要點之其他以契約進用人員及事業
機構人員等薪資低於最低工資1.1倍者，請參考前
開臨時人員調薪做法，本權責以高於最低工資1.1
倍標準給薪。

(臺北市政府114年2月13日府授人給字第1143000799號函)



薪調或考績升等後應儘速核發(補)發薪資及加
班費等相關費用

各機關學校應配合軍公教員工待遇調整及年度考績升等之薪
資標準，儘速核(補)發薪資及加班費等相關費用。

為免影響員工權益，請確實依規定辦理，並與權責單位溝通協
調，將核(補)發事宜做成書面紀錄通知權責單位。

(人事處113年5月31日北市人給字第11330052871號函)



教師解聘可領回退撫基金自提

教師解聘的話，
可以領退撫基金
嗎?

可申請自提退撫基金發還
不符合退休（職）或資遣條件而離職，或不合發給
退除給與者，公務及教育人員應由服務機關學校檢
附下列文件函送退撫基金管理局，由退撫基金管理
局核算應發還之基金費用本息，直接撥入領受人指
定帳戶。

自提退撫基金發還申請須檢具資料
經領受人親自簽名之參加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人
員發還原繳付基金費用本息申請書

離職證明書或退離令函影本

領受人指定帳戶存摺封面影本

其他必要證明文件



教師符合條件者，解聘可支領公保養老給付

教師解聘的話，
可以請領公保養
老給付嗎?

被保險人依法退休（職）、資遣，或繳付本保
險保險費滿十五年且年滿五十五歲以上而離職
退保時，給與養老給付。

請領時，除養老給付請領書、領取給付收據或
入戶存摺封面影印本外，應檢附下列書據：
離職證明書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影印本請加蓋人事人
員職名章或被保險人簽章，證明與原本無異）

請領養老年金給付，若曾領取退休(職、伍)或資遣
給與者，應檢附相關證明



勞保薪資調整作法(一)

勞保薪調是否需
納入加班費和未
休假加班費計算?

月薪資總額以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
資為準
薪資總額包含加班費、年度未休假加班費等勞動基
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

不包含考績獎金及年終工作獎金

建議以最近3個月收入之平均為基準做勞保勞
退之薪調
每3個月薪調的部分，比如以11、12、1月三個月
計算出平均薪資(包含加班費和不休假加班費)，則
於2月完成申報，3/1生效。

被保險人薪資如有變動，亦可隨時申報調整
113年軍公教人員調薪，應即時配合調整勞保勞退。
比如3月起用調薪後薪資數額發放，則於2月完成申
報，3/1生效。



勞保薪調作法(二)—約聘僱人員應留意

約聘僱人員勞保
勞退基準為何?

約聘僱人員「勞退」只能用行政院通案折合率
(現為135元)計算之月支報酬對應適用之月提
繳工資。
依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給與辦法§8-1、§3-3
不需納入加班費及不休假加班費等固定月支報酬以
外的其他費用

勞保月投保薪資不得計入「慰勞假補助費」及
「未休畢慰勞假加班費」
依勞動部112年12月6日勞動保2字第1120158021
號函。

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12年10月26日總處培字
第1123029764號函復略以，公務人員休假補助費
及未休假加班費均僅具獎勵及補償性質，而聘僱人
員「慰勞假補助費」及「未休畢慰勞假加班費」準
用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爰亦採相同之認定標準



勞保薪調作法(三)—代理教師應留意

代理教師未休畢
慰勞假加班費得
得否計入勞保月
投保薪額?

代課及代理教師之請假，比照約聘人員請假有
關規定辦理。
依臺北市立各級學校教師請假作業補充規定§8

勞保月投保薪資不得計入「慰勞假補助費」及「未
休畢慰勞假加班費」



待遇報送及稽核實務



待遇表別



展算報送流程



待遇報送流程—收到核定考績後，配合出納作業

先更新WEbHR表二

• 如出納尚未晉級及發放晉級差

額，待遇福利子項目先暫勿抓

取表二資料

待遇稽核時，薪水清

冊及AF均為非晉級前

(一致)

出納於薪水清冊辦理晉級

作業完成後

→至待遇福利子系統辦理

大批調整待遇資料

先更新WEbHR表二

• 如出納已辦理晉級，月初5日前至

待遇福利子項目辦理大批待遇調整

• 執行補發考績晉級差額

待遇稽核時

• AF顯示晉級後薪水+補發差額

•加總金額與薪資清冊相符



職工退休、離職、亡故該如何辦理人事資料異動



待遇報送注意事項(一)

AF系統「年度給
與以外其他給與」
部分資料填報應
注意事項

填列資料是填報機關學校前一年度決算數。

含E福利、F工作津貼、G獎金、H保險、R退離及恤
償給與。

不含教育局統籌補助或教育部補助。

機關經費來源：公務預算

學校經費來源：其他費用

部份表別如無決算數額，預設值已為「0」，
並記得按「儲存」。



待遇報送注意事項(二)

待遇資料應按月
報送人員有哪些？

需報送之人員區分碼：

WebHR系統區分代碼為01-74之人員。

A5技工、工友、駕駛及駐衛警線上填報系統代碼
為90、91、93皆需報送。

需報送人員：
正式教職員

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及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
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辦理進用之約聘僱人員

技工、工友、駕駛(不含駐衛警)

不須報送人員：約僱職務代理人、身障業務助
理、以契約進用之教保人員及廚工。



待遇報送注意事項(三)

服務未滿整月人
員之用人費如何
報送？

現職資料已報送，
但入檔卻出現無
此公務人員資料
之訊息?

服務未滿整月人員之用人費，由當月1日之在
職機關報送全月待遇。
需於薪資清冊加註破月原因(如留職停薪、調任、
辭職、退休等)

現職資料報送後需等三天才會進入用人資料庫：
報送3日後再去A1確認是否入檔成功

再做用人費用報送



待遇報送注意事項(四)

新進人員表二更
新後，系統是否
會自動展算?

自動展算有問題
怎麼辦?

表二更新後，應於當月5日前至WebHR待遇福
利子系統>固定性給與資料>「固定性給與資
料維護」功能下，點擊「新增」增加該人員待
遇資料，系統始會自動展算。
如當月1日報到者，固定性給與於6日以後才新增，
則系統不會自動展算，需於當月16日以後點選「背
景執行」上傳AF。

應注意AF僅會顯示當月1日之在職人員。

針對自動展算後仍有問題的資料，每月16日以
後開放手動報送(背景執行)至AF用人費用系統。



待遇報送注意事項(五)

代理或兼辦主管
之主管職務加給
或兼職費應如何
辦理？

代理同機關單位主管職務，且支領主管職務加
給(或差額)。
請填列於該人員主管職務加給(補發金額)欄位。

兼任或代理其他機關之主管：
支領兼職費：填列於被兼任機關F0003-1兼職費項
下。

支領主管職務加給：無論被兼任機關(該機關無此
人)或本職機關(非屬本職機關費用)，均無須報送。



待遇報送注意事項(六)

教師於月中取得
較高學歷改敘，
待遇如何報送？

護理人員改任換
敘以至專業加給
產生差額，如何
維護?

學歷改敘後，務必至固定性給與修改薪俸額，
次月將以新俸額自動展算。

補發差額當月：
於AF系統「補發金額」欄位輸入差額。
於薪資清冊備註補發差額。

護理人員專業加給表應選B1224公務人員專業
加給表(二十四)

因改任換敘產生差額：
在WebHR待遇福利>待遇資料管理>個人待遇資料
維護項下的「待遇差額」內輸入差額。

於薪資清冊備註補發差額。



TCGHR固定應給與薪資資料比對功能

固定性給與資料
與薪資系統資料
比對做法

TCGHR系統已完成固定性給與資料與薪資資
料比對功能：
路徑：TCGHR系統/待遇福利/固定性給與資料

/比對薪資系統資料查詢及列印。

比對內容包含官職等、俸級、俸點，以及本俸、
專業加給、主管加給適用表別與金額，可查詢
及列印資料不一致情形。



★對待遇新選擇step1★

把出納的薪資系
統產製的清冊
PDF檔轉成excel。
https://reurl.cc/DlyZLj

注意!如果是把紙本清冊
拿去掃描，是無法轉檔的!

另請用自己的google帳
號進入網站，或請資訊組
幫公務google帳號開啟
colab的權限。

https://reurl.cc/DlyZLj


★對待遇新選擇step2★

由下方連結下載
薪資比對用的檔
案。
https://reurl.cc/XRjjGg

EXCEL檔含兩個頁籤：
請把出納薪資清冊PDF檔轉成EXCEL的資料，和AF
系統倒出的資料，分別貼進參照組跟對照組的區塊。

貼完之後看核對結果的頁籤，可以看到人的職稱跟
金額的核對後是否有異。

注意!兩組資料應輪流當參照組和對照組，以
掌握人員是否都有更新到。
參照組如果有A-Z共26人，對照組少了B員，就會
顯示N/A(抓不到資料)，因此可以發現資料對照組
少了B員；反之，如果對照組多了一位AA，而參照
組沒有這個人，這樣是抓不到到的。

所以資料要相互當參照組和對照組。

https://reurl.cc/XRjjGg


健檢補助

公務人員健檢

幼兒園健檢

職安健檢



公教人員健檢(一)

依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實施要點、臺北市政府各機關（構）員工一
般健康檢查補助表實施

適用對象：

本局暨所屬公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

技工、工友、駕駛、契雇廚工、任滿一年之聘僱人員、臨時人員及代理教師。

健康檢查覈實給予公假，最高2日，但看報告不在公假範圍。

教師得支領健檢補助之健康檢查，其公假期間代課費由學校支付。



公教人員健檢(二)支領分級、年齡、金額
補助對象 年齡 補助次數 補助金額

各級學校校長、幼兒園園長、
教研中心主任

不限

每年1次 16000元

累計2年1次 32000元

薦任九職等以上人員
(含薦任第八職等機關首長)

年滿50歲
每年1次 16000元

累計2年1次 32000元

未滿50歲
2年1次 16000元

每年1次 8000元

薦任第八職等以下之公務人員
(含附設幼兒園主任、教師、教保員)

年滿50歲
2年1次 16000元

每年1次 8000元

40歲以上
未滿50歲

2年1次 4500元

職工(含契雇廚工)、
連續服務滿1年之代理教師、約聘僱人員

及臨時人員
40歲以上 2年1次 4500元



公教人員健檢(三)

以前一年12月31日判斷是否符合健檢年齡標準。

於現職機關連續服務滿1年之聘僱人員、駐衛警察、臨時人員及代理
教師，係指於前一年1月31日前到職，並於現職機關擔任上開各類職
務且服務年資連續者。

健檢醫院或診所：
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評鑑為合格之醫療機構

經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品質策進會健檢品質認證之診所

經勞動部認可辦理勞工一般體格與健檢之醫療機構

https://hrpts.osha.gov.tw/Home/CertifiedHospInfoSearch


公教人員健檢(四)

所列補助對象以外之公務人員、工友(含技工、駕駛、契雇廚工)、聘
僱人員、駐衛警察及臨時人員，自費參加健檢者：

得每2年受檢1次給予公假1天實施健檢。

需須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每2年（隔年）受檢1次者，在不違反每2年補助1萬6,000元條件下，
原選擇補助1萬6,000元者，得於下二個列管年度改選擇各補助8,000
元受檢。

原則：列管年度兩年一次16000元健康檢查，原則上前一年不受檢。

例外：補助金額不一樣時，重新計算管制年度。例如111年49歲做了4500元的
檢查，112年50歲可以做16000元的健檢。



公教人員健檢(五)

查詢管制年度：TCGHR> 待遇福利 > 健康檢查補助作業 > 健檢資料
維護作業 > 健康檢查資料維護 > 健康檢查管制表。

退休當年度可以全額補助健康檢查，並在當年年底前完成核銷，不需
趕在退休前完成健檢。

延長病假人員得申請健檢補助。

健康檢查不得於補助額度內分多次檢查辦理核銷。

(2年16000元不能一年做9000，一年做7000。)



公務人員健檢(六)

從事危害安全及
健康顧慮工作之
人員---第六類人
員補助

鑒於從事有危害安全及衛生顧慮工作之人員，
其健康受危害之風險程度較高。

第六類人員之健康檢查補助
由原「每3年受檢1次補助3500元」

提高為「每2年(隔年)受檢1次，補助4500元」

 公務人員一般檢查實施要點(三)、四對於「從事危害安全及健康顧慮工作」
之定義為：從事重複性、輪班、夜間、長時間工作等有危害安全及衛生顧
慮之工作



公務人員健檢(七)

前一年度公費健
檢，次一年度自
費健檢時，使否
可以核予公假?

年滿40歲以上公務人員當年度經核給公費補助
及公假登記實施一般健康檢查後，
於次一年度以自費方式，依健檢要點第4點第1
項(檢查項目)及第5點(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
為合格之醫療機構)規定實施一般健康檢查時

服務機關得依同要點第6點規定，覈實給予最
高2日之公假。

(公務人員保訓會110年1月8日公保字第1100000236號)

教師前開情形得比照覈予公假，惟課務部分仍
請自理。



公務人員健檢(八)

健檢收據是否應
載明健康檢查才
能核銷?

法無明文規定收據上一定要載明「健康檢查」
才能核銷：
健檢要點所適用對象之人員，依該要點規定實
施一般健康檢查，各機關得依其檢附之證明文
件，覈實給予公假，並依申請給予健檢費用之
補助。

故倘非依該要點規定所實施之健康檢查，例如
因醫療疾病衍生之相關檢查（驗），即與健檢
要點之規定無涉。

因涉具體個案認定，仍請貴校本諸職權，依前
揭說明自行認定。

(公務人員保訓會110年1月8日公保字第1100000236號)



幼兒園健康檢查

依教育局學前教育科規定辦理

適用對象(均得依年齡適用公務人員健檢)

本市市立幼兒園園主任、教師、教保員：40歲以下，2年1次860元。

廚工依學前科所訂依食安法之健檢每年860元。(與公教人員健康檢查2年1次
4500元無需抵充適用)

健康檢查覈實給予公假，最高1日。



職安檢查(一)

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10條附表8、9及職業安全衛生法辦理

適用對象(均得依年齡適用公務人員健檢)

未適用公務人員健檢之教師、職員、技工、工友、校警

於現職學校連續服務未滿一年但已滿半年之代理教師、約聘僱人員、臨時人員

新進教師或新聘代理教師提交健康檢查資料，不予補助。

補助金額

40歲以上：3年做1次1200元。

未滿40歲：5年做1次1200元。

職安健檢應檢附健檢報告核銷。

健康檢查覈實給予半日公假。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N006002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N0060001


職安檢查(二)

職安健檢預算

教育局本局及所屬學校、教研中心→人事費

社教機構→業務費

職安健檢請自行造冊列管

一旦成為公務人員健康檢查列管年度，不得再參加職安健檢。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113年度

39歲 40歲 41歲 42歲

職安健檢 公務人員健檢 職安健檢 公務人員健檢

5年1次
1200元

2年1次
4500元

3年1次
1200元

2年1次
4500元

V V X V



職安檢查(二)

職安健康檢查紀錄

依本規則所定期限及項目之檢查結果得依法進行紀錄之保存、處理及利用，尚
無需另經勞工書面同意。

基於勞工健康檢查為職安法(§20條及同條第6項)規定雇主應為勞工辦理事項，爰此
事業單位對其所屬勞工依本規則所定期限及項目之檢查結果，得依法進行紀錄之保
存、處理及利用，尚無需另經勞工書面同意，惟不得逾越前開特定目的範圍且須依
本規則第 21 條第 3 項之規定保障勞工隱私權，以符個資法之規定。

(臺北市勞動檢查處 109 年 3 月 5 日北市勞檢職字第 1096012099 號函)

學校教職員係職安法規範對象，仍請教師繳交職安健檢所訂項目部分
資料影本，以符職安法規定職場健康管理之用。



生活津貼
生育補助

結婚補助

喪葬補助

子女教育補助

文康活動

傷亡慰問金

因公傷病住院醫療

退休喪亡補助



生活津貼及公保補助(一)

結婚補助 喪葬補助 生育補助

申請對象 夫妻雙方均可申請 夫妻或其他親屬同為公教
人員者，同一死亡事實報
領一份為限

女性公務人員 配偶公務人員

補助金額 2個月薪俸額(以事
實發生日薪俸額發
給)

• 父母、配偶死亡：5個
月薪俸額

• 子女死亡(未滿20歲、
未婚且無職業者為限) ：
3個月薪俸額

2個月平均薪俸額
• 公保有效加保
期間分娩或早
產

• 公保有效加保
期間懷孕，一
年內可請領

與配偶社會保險差
額

附註 與原配偶再婚不能
申請

生活津貼及公保喪葬給付
均可支領(上列僅為生活津
貼補助)

優先申請公保生育
給付

請領生活津貼

注意事項 各項補助須於事實發生後3個月內請領為原則，
並以事實發生日之薪俸額發給。

事實發生前6個月的平均薪俸額



各類保險之生育補助

各類保險
公教人員
保險法

勞工保險條例 國民年金法
農民健康
保險條例

給付對象 女性被保險人 女性被保險人 女性被保險人
被保險人及其配
偶

給付內涵
發生給付事由當月起，前6

個月保險俸額之平均數。

發生給付事由當月起，前6個
月投保薪資之平均數。

給付事由發生當
月之月投保金額

給付事由發生當
月之月投保金額

給付額度及
相關限制

• 給付2個月
• 雙生以上者按比例增給

• 給付60日
• 雙生以上者按比例增給
• 被保險人同時符合相關社
會保險生育給付，或因軍
公教身分請領者，僅得則
一請領，但農業健康保險
不在此限。

• 給付1個月
• 雙生以上者按
比例增給

• 生育給付2個
月

• 流產給付1個
月

• 雙生以上者
按比例增給

軍人保險條例沒有生育給付規定!!



生育補助辦理流程

出自人事處給與科



生育補助—勞保與公保

女性公教人員不
符合公保法請領
生育給付，惟依
符合勞保條例請
領生育給付，得
否再申請生育補
助？

勞保條例第20條規定略以，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
期間懷孕，且符合參加保險滿280日後分娩或181
日後早產者，於保險效力停止一年後，得請領生
育給付。

勞保條例第32條第3項規定略以，被保險人同時符
合社會保險生育給付，或因軍公教身分請領國家
給與之生育補助請領條件者，僅得擇一請領。



子女教育補助

同一學制不得重
複申請補助，如
何認定同一學制？

原人事行政局98年2月4日局給字第9800606802號函：

高中

高職

五專
前三
年

大學

獨立
學院

四年
制技
術學
院

二年
制專
科學
校

大學
一、
二年
級

二年
制技
術學
院

大學
三、
四年
級

五專
後兩
年



子女教育補助—高中職減免學費不得支領

高中職減免學費
(學費為0元)但雜
費有3300元，是
否仍可以請領子
女教育補助？

依據人事總處新修正「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
要點」附表九「子女教育補助表」列舉不得申請
子女教育補助情形，第一點即為全免或減免學雜
費(含12年國民基本教育學費補助)。

基於國家整體資源之合理運用，各項助學措施宜
擇優擇一支領之原則，已領取其他政府提供之獎
助，或全免或減免學雜費者，不得申請子女教育
補助。

另子女因在校或入學成績優異獲減免學、雜費，
相當優秀學生獎學金者，則可請領。



子女教育補助—私立學校助學金會影響申請嗎?

佛光大學的「一
般助學金」有減
免學費，是否可
申請子女教育補
助？

依據人事總處新修正「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附表
九「子女教育補助表」三：
不得請領情形：

未具學籍之學校或補習班

就讀公私立中等以上學校之選讀生

已獲有軍公教遺族就學費用優待條例享有公費或減免學雜費之優待

已領取其他政府提供之獎助。

但獎學金性質者仍可支領。

未具上開不可申請情形，亦非獎學金性質，惟其實際繳納
之學雜費低於子女教育補助標準者，僅得補助實際繳納金
額。



子女教育補助—學、碩一貫規劃之影響

同時具備學士及
碩士雙重學籍，
是否可申請子女
教育補助？

子女教育補助僅補助公教人員子女就讀小學至大學
制之學費及雜費，未及於研究所：

如就讀之學期係修讀碩士班學程且僅繳交碩士班
學雜費，尚不得申請子女教育補助。

如係修習學士班課程並繳交學士班學雜費，仍得依
規定申請子女教育補助。



喪葬補助—無力謀生定義

A教師的父親為退
休教師，目前祖
母由A教師撫養，
是否可以申請該
祖母之喪葬補助？

申請（外）祖父母喪葬補助(5個月)，以
（外）祖父母具以下條件之一：
無子女

子女未滿二十歲

年滿二十歲無力謀生。

除檢附受撫養親屬證明外，無力謀生是指
子女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受監護及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且不能自謀生活。

具全民健保重大傷病情形且不能自謀生活。



交通費(一)

 不能支領的對象：臨時人員、替代役、教部款代理教師。

 由總務主辦，人事、會計協辦。

 注意事項：

 每月以21日計。

 連續請假自第 8 日起扣交通費。

 不得支領情形

 居所與實際辦公處所距離 1,000 公尺以下。

 機關學校提供交通工具或搭乘各種公有車輛上下班。

 宣導同仁如有變更居所，應即時通知總務或人事辦理。



交通費(二)

 教師到校後，帶學生校外教學，於主辦單位提供住宿期間或報支住宿費
期間，均須按日扣除交通費。

 如奉派參加訓練講習，第8日起無須扣除交通費。

 員工因公奉派出差或參加訓練講習，以下情形需扣除交通費：

 已依國、內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或各機關派員參加國內各項訓練或講習費用補助
要點規定請領交通費者。

惟如與上、下班交通費無重複補助同段路程之情形，則無須扣除當日上班或下班

交通費。

 主辦單位提供住宿期間獲報支住宿費期間。

 員工經機關指派於國定假日、例假日加班或執勤，得另請領交通費。



交通費(三)

A教師奉派參加訓
練5天後，接著連
續休假3天，請問
第8日是否按日扣
除交通費？

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員工交通費補助表第4
點：
員工連續請假（含事、病、婚、產、喪、休、公假、
公傷假等）日數超過7日者（不含例假日），自第8
日起按日扣除交通費。

如奉派參加訓練、講習，第8日起無須扣除交通費。

因此此案例之連續請假日數，應自休假第一天開
始起算。



交通費(四)

颱風停班停課是
否扣發交通費？

颱風天停止上班、上課無須扣減交通費。

颱風天如遇請假扣薪情形，僅視為連續假日但本
身不算請假：
7/15(一)-7/23(二)已連續請假7天，7/24-7/25遇
颱風天停班，7/26(五)又請假，7/29(一)回來上班：
7/26扣交通費1日。

7/19(五)-7/23(二)已連續請假3天，7/24-7/25遇
颱風天停班(算連續但不算請假)，7/26(五)-8/2(五)
又再請假6天：8/1-8/2扣交通費2日。



文康活動(一)

 113年起，文康活動費增加為3000元。

 臺北市政府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計畫：

 各機關以聯誼、參覽、休閒、慶生等方式辦理之國內活動。

 參加文康活動以公餘及例假日為限。

 依106.1.11文康活動函釋，審酌機關特性，在不影響業務及為民服務下，得以休
假或加班補休參加。惟應避免在市區或就近餐敘聯誼。

辦理方式

 機關統籌辦理為原則(應避免於上班時間辦理)。

 活動性質特殊或配合機關需要，經機關首長同意者，所屬科、室單位得自行辦理。



文康活動(二)

刪除慶生活動金額不得逾預算金額二分之一規定(112.2.4)。

文康活動或慶生活動費之發給應注意：

 文康活動得於預算範圍內本權責配合活動內容，規劃以禮品、禮券或現金等形式
發給。

 各機關學校辦理慶生活動發放員工生日禮金者請採委託劃帳辦理。

 如未實際辦理文康活動而逕行發放禮品、禮券或現金之情形發生，應從嚴追究相
關人員行政責任。



文康活動(三)

考分人員得於文康活動預算下統籌運用，但文康活動費不能超支
或勻支其他項下經費。

不宜參加文康活動或支應文康活動費之情形：

 留職停薪期間不得參加文康活動。

 娩假期間為女性產後持續療養，爰不宜參加文康活動(銓敘部83.5.23)。

 調離之人員應自費參加，不得向已調離機關請領文康活動費。

臨時人員

 本府全額經費進用者—每人每年全額編列

 本府部分經費進用—原則依經費分配比率編列，如本府以外機關不予補助，則由
本府全額編列

 全額接受本府以外委託或補助經費進用者—向補助單位爭取編列費用



除公保外，學校可以為老師額外購置保險嗎?

依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發給辦法第 9 條

本辦法施行後，各機關學校不得再為其人員投保額外保險。但依下列
各款辦理之保險，不在此限：

一、依法律或法規命令規定得以辦理保險者。

二、執行特殊職務期間得經行政院同意辦理保險者。

三、因公赴國外出差人員得免經核准，由服務機關學校逕依有關規定

辦理保險者。

四、派駐有戰爭危險國家之駐外人員得辦理投保兵災險者。

五、辦理文康旅遊活動得為參加人員投保旅遊平安保險者。



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一)

得支給情形

當下發生：執行職務時發生意外致受傷、失能、死亡。

事後發生：受傷、失能或死亡與執行職務時發生之意外具相當因果關係。

不符合支領情形

上下班途中(可以公傷假，沒有慰問金)

猝發疾病

自殺



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二)

 113.1.12修正(以下僅補充慰問金部分)

 命危或失能之虞發給20萬元。

 傷勢嚴重住院30日以上發給8萬元。

 連續住院14日未滿30日發給6萬元。

 連續住院未滿14日發給2萬元。

 未住院而需治療7次以上發給1萬元。

 未住院而需治療4-6次者發給6千元。

 未住院而需治療3次以下者發給3千元。

應檢附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
醫院出具之診斷證明書（含住院或
接受治療原因），向其服務機關學
校申請核定後發給。

得以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療院所出具
含住院或接受治療原因之診斷證明書
為之。

http://service.jct.org.tw/TJCHA_CERT/
https://info.nhi.gov.tw/INAE1000/INAE1000S01


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三)

編制內人員執行
職務受傷均可以
支領嗎？

可比照發給之對象有：
政務人員、民選公職人員、教育人員
技工工友
約僱人員
臨時人員

軍訓教官可以支領嗎?(人事行政局92.4.17局給字第0920007837書函)

軍訓教官雖為各級學校編制內之員工，惟因其具軍
職人員身分，在現行軍公教人員分別適用不同之人
事管理法令之情形下，軍職身分人員之因公傷殘死
亡慰問金，既係依「國軍人員急難病困慰助實施規
定」及「國軍官兵因戰、公傷亡及一般死亡慰問實
施規定」(現為國軍人員因戰公傷亡慰問實施規定)辦理。

準此，軍訓教官尚非「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
慰問金發給辦法」適用對象。

應注意與職業災害醫療給付(住院照護補助)相
互抵充。



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四)

執行職務心理創
傷可以支領嗎？

可請領，因導致心理疾病因素繁多且複雜，
認定之關鍵如下：
須得明確排除其自身原有疾病、家庭、財務、
情感、遺傳等因素所致。

經合格醫院開具診斷證明書（依本辦法第4條第1項第1
款第6目及第7目申請受傷慰問金之人員，得以全民健康保險特約

醫療院所出具含住院或接受治療原因之診斷證明書為之），證
明因執行職務時突發外來事故致其身心健康受
損確實具有相當性，始得由權責機關依本辦法
規定核定後發給慰問金。

(銓敘部111年10月6日部退五字第1115467634號書函)



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五)

意外傷亡慰問金
與勞保職災請領
之補助要互相抵
充嗎？

視該保險是否完全以政府經費辦理決定是
否應互相抵充：
如因同一事由已依本辦法或其他法令規定，支
領以政府經費發給之慰問金、與慰問金同性質
之給付，或完全以政府經費辦理保險所衍生之
給付，則應予抵充。

至於依其他法令規定發給與慰問金同性質之給
付，如非完全由政府預算支給，以及依法律或
法規命令規定強制辦理之保險，公務人員如有
負擔部分保費，其所衍生之給付，於依本辦法
發給慰問金時，均毋庸抵充。

勞保當事人負擔部分保費，職災則由政府
全額負擔。(銓敘部1040630部退五字第1043992761號函)



因公傷病住院補助(一)

因公傷病住院醫
療補助的領取對
象、因公傷病認
定標準及領取要
件為何?

(從KM平台查SOP)

因公傷病住院補助的領取對象為：
公教人員
技工工友
約聘僱人員

「因公傷病」認定標準依公保法規定
(注意!!!跟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不同)

執行職務、公差遇險
辦公往返及在辦公室所遇意外危險
因盡力職務積勞過度

領取要件
因公傷病
住院
健保不予給付且經醫師指定所必須之醫療費用
(公保與勞保不予給付的部分)



因公傷病住院補助(二)

因公傷病住院醫
療補助的領取對
象、因公傷病認
定標準及領取要
件為何?

(從KM平台查SOP)

113年9月27日精進公教員工因公傷病醫療
照護工作圈會議補助規定如下：
補助對象包含公教員工因公傷病退休或離職後，
就同一傷病請領住院或門診繼續醫療自付費用
者。

醫療補助項目包含「同一傷病住院前之急診、
門診費」、「掛號費」、「依醫囑使用之輔具
費用（已獲政府補助者，不得重複申請）」。

「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
請領因公傷病住院醫療補助規範」律定：
在職員工核實補助

退休或離職員工每年以20萬為上限且有補助年
限。



★補充—如何從KM平台查SOP



退休喪亡互助金報送注意事項(一)

退喪互助報送須
注意哪些重點

最新切結書可至
本府人事處網站/
主題專區/下載專
區/本府自辦退休
喪亡互助檔案，
從該項內下載。

人事處明列會記缺失之事由，請多加注意：
漏未加入或退出PIN退喪互助系統

申請退喪互助金未附切結書，或用舊版切結書

逕使用紙本公文申請互助金(未至PIN退喪互助
系統產至DI檔匯入申請)

加入/退出管制檔期程：
上個月2日(含)以後至當月1日(含)報到/退離，
請先確認該員是否有參加退喪互助，有的話於
當月10日(含)前納入該月加入/退離，並更新管
制檔，當月10日(含)前系統完成報送。

注意!!具退休喪亡互助資格者留職停薪/回職復
薪比照人員新進或退出做報送。

https://dop.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A93D9E50A70C41F9&sms=7B820394BB191FEE&s=E91B107BD85EA62A


退休喪亡互助金報送注意事項(二)

退喪互助金申請
何時才能作業?

退喪互助金何時
入帳?

自收到教師退休核定函即可作業：
確認該師具退喪互助資格

無須等接近退休日才能申請

申請退喪互助金後何時會入帳：
原則上是退休生效日入帳。

如函報申請距退休生效日未達8個工作日，則
以人事處初核當日起算8個工作日入帳。



服務獎章獎勵金114年起調升

公務人員領有勳章獎章發給獎勵金實施要點114年1月1日修正：
於退休、資遣或死亡時由公務人員本人或其遺族填具獎勵金申請表

本要點中華民國114.1.1修正施行前，公務人員已依勳章條例及獎章
條例獲頒之各類別勳獎章且尚未領取獎勵金者，於本要點修正發布當
年度申請審核後覈實發給。

113年12月31日資遣還沒申請費用→114年發給調升後得額度

(考試院114.2.6考臺銓二字第11400003911號)

服務獎章各等第發給金額調升：
特等40000元

一等30000元

二等20000元

三等10000元



休息一下


